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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院長全：特別和何委員說明，你剛剛說這個裁罰制度在 93 年修正過，當時我正在財政部，我那

時也認為這個制度有改變的必要，所以立法院朱星羽委員提議刪除那個法條時，我個人是完全

支持，沒有任何反對意見。 

何委員欣純：是。 

林院長全：主要原因在於當時的裁罰制度是讓高官領到的比較多，我覺得這個制度是不合理的，所

以希望未來的獎勵金制度是，把先前制度取消後改為稅務獎勵金，其修改目的有二，第一、政

務官不再領取任何的裁罰獎金，我覺得這是對的，因此當時我有特別要求政務官不得再領。第

二，我們希望裁罰制度仍要與基層稅務員的工作努力度有關，至於這樣的標準是否合理或恰當

，這部分我們再來檢討。 

何委員欣純：請你們做檢討，如果你們不檢討的話，稅務員為了得到獎金，不是運用機制而是不擇

手段地去查稅，也引起民眾的反彈。 

林院長全：對於稅務員的工作，我覺得還是要給他們一定的激勵，但不要讓他們的手段不合理，這

部分我們會來處理。 

何委員欣純：是不合理而且負面的，這部分請你們好好檢討。 

主席：請黃委員秀芳質詢，詢答時間為 30 分鐘。 

黃委員秀芳：（11 時 36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此時此刻

，彰化縣政府前有一群勞工為了保障自己的工作權正在抗議，這是大家最近最關心的台化議題

，未來不論台化是關廠也好，或繼續營運也好，我希望勞動部能夠介入關心勞工的問題與權益

。 

主席：請勞動部郭部長答復。 

郭部長芳煜：（11 時 36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們天天都與那間公司的人員做溝通，我們早上也

才和副董事長聯絡，副董事長表示，目前還是有工作讓這些勞工做，所以暫時不會有工作上的

問題。其次，有關證照的問題，他們目前正在努力處理中，不到最後關頭，絕對不會有之前勞

工那樣的動作。 

黃委員秀芳：針對這部分，請部長持續關心，這些勞工平均年齡已經 48 歲以上，共一千多名勞工

，如果中年轉業是有其困難性的，所以不論是中央部會或彰化縣政府勞工處，希望你們都能確

實保障勞工的權益，好嗎？ 

郭部長芳煜：是，一定會這樣做。 

黃委員秀芳：謝謝部長。另外，針對所有兒科醫師關心的議題，也就是幼兒公費疫苗處置費的問題

，在目前保障兒童健康的方法中，其實預防接種是預防所有傳染病的最佳途徑。我也曾在委員

會質詢過部長，部長也非常認同，其實兒科醫師在注射疫苗方面付出滿大的時間和心力，除了

疫苗是由政府提供之外，其他所有兒科診所內的疫苗設備都是由診所自行設置的，所以兒科醫

師也爭取了很久。截至目前為止，65 歲以上的流感疫苗，現在甚至擴大到 50 歲以上皆可注射流

感疫苗，從去年 300 萬劑到今年 600 萬劑，其注射流感疫苗全部皆有處置費，然而兒科醫師從

事幼兒預防接種疫苗卻完全沒有補助！站在公平的立場上，我希望衛福部或行政院能夠就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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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做處理。 

林院長全：這部分麻煩林部長說明好嗎？ 

黃委員秀芳：好。 

林部長奏延：首先感謝委員對兒科醫師的關心，其實 40 年來，兒科醫師協助公費疫苗接種一直都

沒有補助，但目前我們已有公費疫苗補助的規劃，分兩階段：一、1 歲以下兒童的公費疫苗，每

一診次補助 100 元，大概需要 1.2 億元。二、如果 6 歲以下兒童公費疫苗全部納入的話，大概需

要 2.6 億元。這部分我已和主計長討論過了。 

黃委員秀芳：到目前為止，所有兒科醫師購置疫苗的設備還需要花費滿多的，如果主計總處可以比

照流感疫苗，針對兒科醫師處置費或設備部分給予一些補貼，讓兒科醫師樂於替幼兒服務，我

想也是政府的責任。 

朱主計長澤民：如果衛福部提出計畫，並經過審核，那我們可能會考量動用第二預備金支應。 

黃委員秀芳：可以從明年開始嗎？ 

林部長奏延：如果經過核定，我們希望從明年開始。 

黃委員秀芳：目前的醫療體系，大家都說五大皆空，兒科醫師人數真的非常少，而他們服務的對象

─小朋友，因為年紀小，也比較不會表達，所以兒科醫師真的滿辛苦的，希望院長和衛福部都

能重視這個問題。 

林院長全：我想我們會讓衛福部把這個制度規劃得周延一點，相關經費也希望能在預算中作適當的

考量。 

黃委員秀芳：感謝院長這樣的承諾，有這些醫療人員的付出，才使得我們的防疫工作更加完善，所

以在此拜託院長、部長、主計長支持這筆預算。 

林院長全：好，謝謝。 

黃委員秀芳：接下來我要請教跨國婚姻、境外面談的問題，本席從上任至今也接到很多跨國婚姻面

談受到阻撓的陳情，請問跨國婚姻、境外面談到底是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的事情還是內政部移民

署的事情？ 

林院長全：我想先請外交部說明。 

李部長大維：目前外配的約談是由我們外交部在外館的同仁在辦理。 

黃委員秀芳：到目前為止，負責面談的人員需要受訓多久才能到第一線服務？ 

李部長大維：基本上，大部分同仁都受過當地語言的訓練，譬如越南語、泰國語、印尼語，如果不

足，我們也會聘僱當地翻譯人員協助。 

黃委員秀芳：不只有語言的訓練，其他的呢？ 

李部長大維：當然對於當地的文化、社會習俗的瞭解，通常都需要一點時間。 

黃委員秀芳：是，那外交部負責第一線面談的人員到底要花多少時間接受專業訓練包括問話等等？

問話的內容如何培訓？ 

李部長大維：基本上都是 on-the-job training，一面做一面學。 

黃委員秀芳：你知道這些面談的內容是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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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部長大維：我略為知道，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要避免一些所謂假結婚、真工作或是假結婚、真

賣淫的狀況發生，而且就我的了解，這部分的接受率已經愈來愈提高了，當然我們也有跟內政

部商量，將來這部分能夠有一些改革，比方說將外館的面談時間降低，然後由移民署在國內查

核，看看是否真的有所謂婚姻關係或是有違反其他的項目，總之，這部分我們還在討論的階段

，目前尚未成形。 

黃委員秀芳：外交部、內政部接到的立委服務處或是國會辦公室請託服務案件應該也很多，對不對

？ 

李部長大維：對。 

黃委員秀芳：如果有這麼多的個案，表示這個制度是有問題的，所以是否應做個修正？ 

李部長大維：這是絕對值得討論的，就是研究要如何修正相關的辦法，尤其某些國家的個案的確很

多，而且違反規定的也有一定的比例，所以外館有責任做好守關的工作。 

黃委員秀芳：我也認同所有面談人員的辛苦，也希望部長能夠確實關心到第一線面談人員面談的內

容到底是什麼，其實面談內容真的是五花八門，包括一些私密的問題在內，而且透過這樣的面

談真的可以辨別出那是真結婚或是假結婚嗎？ 

李部長大維：當然一定會有失誤的比例，對我們來說，就是儘量將失誤的比例降低，雖然一個年輕

的領務官，經驗、年紀、社會歷練都不多，但是後面還會有一位比較有經驗的組長在輔導他、

幫助他，我想這是有必要的。 

黃委員秀芳：現在政府正在推動南向政策，若所有的外交官、駐外人員全部都投入境外面談，則你

們的人手足夠嗎？ 

李部長大維：當然不夠，所以我們有跟葉部長商量，將來移民署的責任可否稍微多分配一些。 

葉部長俊榮：台灣的跨國婚姻從前幾年開始愈來愈多之後，我們就面臨所謂國境線外及國境線內的

軟性面談，主要是要確保這方面的尊嚴，但過程中的確需要有相當多的技巧以及對當事人各種

社會經濟結構及心理狀況的理解、了解，這些部分我們不斷在強化，但是對於方才部長提到的

國境線外及國境線內要如何搭配，我們會進一步研究，看看如何有一個最佳的安排。 

黃委員秀芳：你們現在有這樣的規劃了嗎？ 

葉部長俊榮：有，兩個部會會好好把這方面做好。 

黃委員秀芳：本席不希望是互踢皮球。我知道之前也有很多委員在反映境外面談的部分，也有一些

委員為此開過公聽會，但後來好像也是不了了之。在這次質詢之後，本席希望外交部、內政部

兩個部會能夠去協調，到底這樣的工作是誰的責任？到底這是誰的工作？面談人員要如何面談

剛結婚的外配？包括整個內容、SOP、整個流程要怎麼走？本席認為這部分你們真的要好好思考

。 

葉部長俊榮：其實過去也發揮很多功能，在技巧上以及怎麼做這方面，我們一直都有在努力。 

黃委員秀芳：2014 年在越南有發生一些抗暴的事情，讓有些台商認為他們好像不如外配，因為全

部的外館人員都去面談了，針對這個部分希望外交部也能儘速處理，除了要服務臺灣到東南亞

等國做生意的人之外，也要兼顧面談的部分，至於人手不足的問題希望未來兩個部會間能做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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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否則這個問題會一直持續下去。 

葉部長俊榮：好。 

李部長大維：我們是解決問題的政府。 

黃委員秀芳：接著，前幾天梅姬颱風襲台造成農損非常嚴重，尤其是彰化地區葡萄的網室棚架全部

倒塌，有些地區的香蕉也損失慘重，本席選區裡的西施柚也全部掉落，本來這些西施柚在這個

月就可以採收了，因此，我們真的很為農民擔心，他們一整年的薪水就這樣泡湯了，也有很多

農民向政府反映應該要推動農業保險，請問現在的進度為何？ 

林院長全：這部分請主委說明。 

曹主任委員啟鴻：高接梨的部分從去年開始實施，而農戶也逐步開始相信，所以現在保戶已增加至

將近 100 名，這個政策的信任基礎很重要，所以我們是以逐步擴增的方式實施。若是明年農業

保險法送到立法院通過之後，我們會優先將稻米、芒果及番荔枝列入，其中稻米的種植範圍約

為 26 萬公頃，芒果 2 萬公頃，若是能夠實施，覆蓋率就接近一半。此外，針對院長去視察的溫

網室部分，院長特別關心要達到二分之一的救助，並希望能夠建構可耐 17 級風的溫網室，以確

保在氣候變遷之下農糧的安全，當這種溫網室做好之後我們也會與保險公司合作，希望不要每

年都讓院長或委員到地方勘災，也請委員們鼓勵選區的農民申請新的溫網室，並告知新的溫網

室仍有二分之一的補助。 

黃委員秀芳：院長及主委其實都滿辛苦的，梅姬颱風還在臺灣附近盤旋時，你們已經很用心的在關

心這件事情，而且梅姬颱風過後你們也到現場勘災，地方的民眾也可以感受到新政府的用心，

只是每次颱風來襲農民的心血就泡湯了，讓我們感到非常不捨，所以未來針對農業保險法的部

分，除了主委剛才提到會優先辦理的幾項之外，其他的部分是否也可以陸續推動？ 

曹主任委員啟鴻：這部分我尚未向院長報告，我們有到漁村和他們溝通，例如牡蠣的部分，而東勢

漁會也提出希望加入的意願，這我們當然求之不得，所以我們向縣長建議，若是行政院負擔三

分之一，漁民負擔三分之一，縣政府也補貼一部分，我們就可以用空照定位每個漁民的池數及

位置，一旦受到損壞就能夠明確的依照標的保險，這部分我們也希望明年能夠試辦。我們會逐

步辦理，如果漁民、漁會及農會願意參與，我們當然求之不得。 

黃委員秀芳：有關這個保險，如果要求漁民、農民或果農負擔大部分的保費，可能不是他們能承受

的，這部分還是需要政府機構的補貼，但是怎麼補貼才是最公平的？畢竟農作物的成本、價值

不一樣，農委會到底要怎麼補貼，對於農民、漁民才是最公平的方式，希望曹主委能去思考一

下。本席知道曹主委非常用心，前幾天也陪本席到彰化去勘災，當主委看到稻作全部都倒了，

西施柚也全部都掉落時，主委也覺得很不捨，所以本席更加希望新政府能夠苦民所苦，讓農民

辛苦種植的農作能有所保障。如果農業保險法可以推動的話，也可以減清政府的負擔，對農民

來說，更加是有效的保障方式，是不是請院長說明一下？ 

林院長全：黃委員剛才提到農損保險機制，讓農民的損害風險能夠降低，這確實是我們需要去努力

的。因為現在的救助制度只能針對他們的損害制度給予比較低的幫助，如果有保險制度，就能

提供比較高額度的幫助，而且保險還有個好處，對於將來保險的費率，我們會鼓勵保險公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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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設施風險的高低來調整差別費率，這會讓農民在農業設施做更多的投入以降低其保險費用

，這對於農業產值及農業產品素質的提升也會有幫助，這也是我們希望未來農業保險能發揮的

功能。當然，這部分也需要配合現在的補助、補貼機制，進行全盤規劃，才能讓您提到的農業

保險在臺灣普遍的實施。 

黃委員秀芳：其實也可以參考其他國家的作法，因為已經有很多國家實施農業保險法，我們政府也

可以去參照其他國家的方式。 

林院長全：好的。 

黃委員秀芳：彰化是農業大縣，每次颱風過後，農民都哇哇叫，拜託政府在這個部分能夠儘速。 

另外，本席希望現行風災受損的現金補貼程序能夠簡化一點，不要讓農民一而再再而三的去

補資料或是準備文件、書面資料，要求一些年紀七、八十歲的農民去準備資料其實是滿困難的

，既然已經決定要補貼這些農民，而且他們事實上也確實受到災損，是不是能在程序上更為簡

化一點？ 

林院長全：這個部分可能牽涉到執行的問題，其實幾次的風災中，我都特別提到要從優、從寬、從

速，但是優、寬、速是比較抽象的標準，而地方執行時所採取的態度可能寬嚴不一。前二天我

在雲林的時候也特別告訴他們，認定標準時不要拘泥於災害損失到達 20%的 20%要怎麼計算，

因為很多時候看法上的誤差是難免會發生的，所以我們所謂的從寬、從速，就是大概看起來應

該有損失達 20%左右，就可以認定了。這個部分，主要是執行的問題，其實不是每個地方都有

這樣的問題，有些地方執行的很快，有些地方執行的比較慢，這需要去改變公務員的一些想法

，我相信這個制度再推行一、二年之後，這方面的紛爭應該會大幅度減少。 

黃委員秀芳：感謝院長與主委同意對農民的權益應該要有所保障，謝謝。 

接下來本席想請問院長有關統籌分配稅款的問題，彰化是六都以外最大的百萬大縣，但分配

到的統籌分配稅款是最少的，最近行政院又針對統籌分配稅款開始思考要如何區分，本席能否

請主計長或是部長針對這部分加以檢討，因為所有的資源都集中在六都，其他 16 個縣市所分配

到的金額真的非常少，城鄉差距越來越大，針對這部分，不知道未來行政院要如何重新規劃？ 

林院長全：這是一個長期的結構性問題，牽涉到的面向非常多，這部分的款項有兩項：一個是統籌

分配稅款，另一則是一般補助款，這兩個款項的目的都是希望能讓地方政府的財政基本需求獲

得滿足，同時也要提供一些努力的誘因，越是願意開源節流的地方政府，在分配機制中就會給

予誘因。至於每次大家談到統籌分配稅款的分配，是不是哪個地方分配多或少，有時很難訂出

一個標準，因為這是一個零和遊戲，某人分配多了，其他人分配就少了，其他人分配多了，某

人分配就少了。所以，我們希望在每次調整的過程中，中央政府能夠稍微籌出一點財源，讓每

個地方政府在統籌分配稅制度或是財政收支劃分法改變時，大家都不會因此而分得更少。可是

這種作法是非常辛苦的，為什麼？因為有這麼多個縣市，要訂出一個標準保證讓大家都不嫌少

，其實非常不容易，所以財劃法的修改，講的比較不好聽一點，有時是考慮到政治上，我們不

希望任何一個縣市政府因為推動新的制度而造成其收入減少，因為這樣會引起政治上的問題，

這是困難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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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秀芳：院長，你是否認同以目前的財劃法來講，對六都以外的其他縣市其實是不公平的嗎？ 

林院長全：我希望財劃法將來不會有六都、非六都的規定，地方政府都適用同一個標準，不管是直

轄市或是非直轄市都一樣，但是在做這樣的調整之前還有一個問題要處理，就是直轄市和非直

轄市的支出標準要一致。比如現在有些直轄市直接負擔公立高中的經費，其他縣市並沒有，所

以現在變成在支出和收入上都必須同時考量，變得很困難，將來我們真正要做得好，應該是所

有地方政府的義務跟責任都是一致的，這樣收入也就比較容易一樣。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更大

的困難在於，因為制度是一步一步演進的，台北市政府是最早的直轄市，而且它的商業又集中

，所以在財源分配上，台北市分的比例比別的地方高很多。 

黃委員秀芳：它會分得比較多。是。 

林院長全：若要拉成同一個基準很困難，因為如果要拿大量的錢來補，讓其他縣市跟上來，中央政

府沒有這個能力；你要把台北市拉下來，這也會造成政治問題，所以這就變成一個困難。過去

我的想法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推出一個新的制度時能夠只增不減，也就是說新的制度定下來

之後，凡是分配的金額比新的標準高的，我讓它維持不變，不要因此而降低，但是新的標準會

讓某些縣市分配的金額增加，透過水漲船高，慢慢就會拉平。所以，就是要讓台北市政府能夠

先凍結在某個水準，不要再增加，其他縣市就有拉平的機會，可是這要花很長的時間。其實

2006 年我擔任財政部長時就已提出財劃法的修改，但事實上財劃法至今仍無法修正，為什麼？

就是我剛剛講的，每個縣市都要求比別人多，最後結果變成…… 

黃委員秀芳：當然每個縣市都希望能夠分配多一點…… 

林院長全：就變得很困難，我想這是最大的問題。 

黃委員秀芳：就目前的狀況來講，整個資源分配不均，所以區域發展失衡，城鄉差距越來越大。 

林院長全：對。我們希望大家要有個務實的想法，就是所有的改革要一步一步來，我們希望能夠縮

小分配的差距，但是不可能一步到位。 

黃委員秀芳：是。 

林院長全：而且在此過程當中必須大家都能夠體諒，不能因為自己的縣市而讓其他縣市變得更差，

如果每個人都這樣想，那麼大家可以接受的分配標準永遠做不出來。 

黃委員秀芳：是。當然我們希望分配制度能夠更公平一點，以彰化來講，人口外移的情況頗為嚴重

，近 20 年來外移人口將近十幾萬人，不免讓縣府或地方首長感受到警訊，是否因為資源分配不

均，讓地方的建設有所停滯，造成人口外移？上個會期時，本席也提到彰化東區的都市發展以

及鐵路高架的問題，鐵路高架會影響整個都市的發展，針對這部分，希望院長能夠多多關心我

們彰化。 

林院長全：好的。 

黃委員秀芳：因為我們彰化可能會被隔壁台中的磁吸效應影響，如果彰化沒有再多一些重大建設而

建設停滯的話，人口可能會繼續外移。 

林院長全：是的。 

黃委員秀芳：所以本席要拜託院長對彰化的鐵路高架化和東區的都市計畫能夠更加關心，彰化的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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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高架化到現在都還是在紙上談兵的階段，今天下午本席也要跟縣長到鐵改局去聽取關於鐵路

高架化的說明。本席希望行政院能夠將我們彰化的發展和彰化的鐵路高架化列為行政院的重大

建設，可以嗎？ 

林院長全：謝謝黃委員的指教，其實我也有注意到，就是中央政府的一些重大建設應該要兼顧到每

個縣市的平衡考量，關於彰化的部分，我在一兩個禮拜前有跟魏縣長交換過意見，他也提到一

些構想，所以對於這個部分我們會來思考哪一些是他認為要比較優先考量的政策。至於彰化的

鐵路高架化，我請賀陳部長向委員說明。 

賀陳部長旦：因為路廊很窄，高架要立體，工程比較複雜，下午我們鐵改局會向委員做詳細的報告

。 

黃委員秀芳：好，本席也希望院長和部長能夠持續關心我們彰化的發展。 

林院長全：這是一定的，我們對每一個地方政府都會盡力讓資源的分配能夠比較平均。 

黃委員秀芳：好，謝謝。 

林院長全：謝謝。 

主席：報告院會，上午質詢到此為止，下午 1 時 50 分處理臨時提案，下午 2 時 30 分繼續開會進行

施政報告之質詢。現在休息。 

休息（12 時 7 分） 

繼續開會（13 時 50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處理臨時提案。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 1 分鐘。 

進行第一案，請提案人莊委員瑞雄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莊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予處

理。 

進行第二案，請提案人段委員宜康說明提案旨趣。 

段委員宜康：（13 時 50 分）主席、各位同仁。日前第一銀行盜領案，駭客利用使用者瀏覽器上的

記憶體弱點，利用木馬程式進行中間人攻擊來竊取用戶帳號、密碼，導致個資外洩形成資訊破

口，進而造成機密資料被竊取或滅失，經查幾乎所有政府單位之資訊系統均無相關防護措施。

行政院應立即要求各機關單位，儘速檢討其網頁應用服務系統，對於網頁服務安全進行更進階

的防禦措施，如釣魚網站攻擊、使用者密碼加密保護等，並確實建立防禦措施與應變機制，以

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若有任何機關單位仍然漠視資訊安全，導致再度發生資安事件，相關

權責人員必須予以嚴懲。 

第二案： 

本院委員段宜康等 13 人，鑑於日前第一銀行盜領案，駭客利用使用者瀏覽器上的記憶體弱點，利

用木馬方程式進行中間人攻擊來竊取用戶帳號、密碼，導致個資外洩形成資訊破口，進而造成

機密資料被竊取或滅失，經查幾乎所有政府單位之資訊系統均無相關防護措施。行政院應立即

要求各機關單位，儘速檢討其網頁應用服務系統，對於網頁服務安全進行更進階的防禦措施，

如釣魚網站攻擊、使用者密碼加密保護等，並確實建立防禦措施與應變機制，以防止類似事件

再次發生。若有任何機關單位仍然漠視資訊安全，導致再度發生資安事件，相關權責人員必須


